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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95_86_c36_52646.htm 第二，关于复习的时间，商经，它

的最有效率的应该是在考前两个月，这么多碎的法条，而且

像海商、票据大家平时可能很少接触到，特别是在大学刚毕

业，或者是没有实践工作经验的，不可能老去接触这个票据

。所以靠的就是一个抽象的理解。而这个抽象的理解，能够

起到多大，时间是不会很长久。所以说，每次考前串讲我们

就串讲商经。 第三，对商经一定要系统复习，比如说公司法

的量是非常大的，有一些制度也是非常难，理解起来。而在

我们不管是教材也好，还是关于法条的编排也好，都是总则

完了之后，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然后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然

后再是债券、财务会计制度，合并分离、解散等等，这样的

一些内容。这样的编排是因为法条的顺序，它对我们考试中

间的复习和记忆来说，并不很合理。比如说有些责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中，有一些制度是完全一样的，比如说，这个

设立制度中的出资形式等等。这种情况下，请大家一定要把

相关的制度放到一起进行复习。而这两类公司中，有一些制

度的差距非常细微，比如说特别表决权，两大类公司都有特

别表决权的规定。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权通过，但是两大类公

司中关于特别表决权的计算是不一样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指

所有股东的表决权的三分之二，而股份有限公司是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如果你把把两个规定在法

条中相差十万八千里，教材里相差五六十页，如果一页一页

翻的话，不知道有这些细微差别。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具体的



制度放在一起来讲。除了一些比较难的，不能代表诉讼等等

，会存在理解上的难点之外，其余的不会存在太多理解上的

难点，何况大家都是本科毕业。这个方法我就讲这么三点。 

在考试中，很多朋友或者是很多考生，他会对一个问题纠缠

不休。这个在商经中，票据法中是最明显的，因为票据法很

多人没有接触过，完全是金融上的证券。所以这个票据跟民

法中我们所说的这些理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票据的保证人

，只要在票面上记载真实的话，记载了保证两个字就要承担

保证责任，不管你的主合同到底是不是被撤销或者是无效。

就是主合同被撤销或者是无效了，票据保证还有效。这个民

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民法中间的保证合同是从合同。有的同

学对这个不理解，反复在想，为什么票据法要这么规定。这

是一个问题。 而这个时候，你在考虑的过程中，由于你本身

的功底不够扎实，会把自己带入死胡同。另外在民法、刑法

中间，我也经常在下课的时候看到很多同志就一个问题，一

个答案争论不休，争论来，争论去，最后是能够从错误的思

路得出了，能够跟参考答案能够对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而很多同志拿到了这个参考书本身并不够规范。比如说，本

来这个答案，如果说完全是按照我们法理法条的话，应该

选A，可是印成了B，很多同学拿到题目之后，能够为B答案

找出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个时候，大家学习过程中真的很耗

费精力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误导。所以这次在三校中，这

个试题我们用的都是自己的试题，商经，别的也都一样，哪

个授课老师讲课，就有哪个授课老师出题。我们对市面上的

参考题是扬弃态度。一个是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弄了半天

，一个月搞懂了一个问题，考试的时候还不一定考。第二，



受到了一些质量不够优良的一些参考书的影响，会把大家带

入歧途。 对历年真题的态度，对于公司法来说，完全是一个

全新的解读。历年真题可以看它的点，但是这个题目本身对

你的帮助是不大的。这个考点本身除了新增制度之外，考点

本身是要采纳。比如说，在历年考题中，公司法之间的设立

制度，出资形式还有组织机构，比如说股东会的特别表决权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仪式规则，这些点都考到了，不

过这些答案现在不能再用了，不光是答案，包括选项现在都

不能再用了。看的是历年的点，题目只做参考。 对于公司法

我们不去抱侥幸心理。别的部门法，我可以简单归纳一下：

先说一下经济法，经济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

行为，五到十五条，另外二十条中明确责任，还有二十三条

和三十条行政责任，大家看到这几条就基本差不多了。下面

一个重要的部门法是经济法中间的劳动法，劳动法主要是它

的劳动合同第十八条中间的劳动无效制度，大家关注一下

。25到29条中间的劳动合同的解除，31和32条劳动者解除劳

动合同，另外后面的77到83条的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这个

大家关注一下。下面经济法中另外一个重要的部门法，消费

者法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法中间，请大家看一下消费者的

权利，每个权利一句话。另外，看一下经营者的义务，也是

这么几句话。 第二个问题，消法中间关于争议的解决规则

，35到39争议的解决规则。第三，关于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中，45条三包的责任，49条中的欺诈，这个关注一下。产品

质量法最主要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产品质量的责任

，关于产品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和产品责任，从41到45条。但

是产品质量法中有一些行政性制度，也是需要我们掌握的，



第27条中关于产品标识，还有后面的法律责任，57到58条中

，关于后面的认证机构，还有质量检验机构的产品的连带责

任，这个需要我们关注。另外房地产管理法中，请大家关注

一下房地产的交易，另外交易的一些规则，房地产的转让、

抵押这些。 土地管理法中关注一下土地的权属，所有权，使

用权。另外知道一下承包经营权。这是经济法几个大的部门

法，那些小法就不说了。商法中，刚才提到了保险法，下面

我把票据法说一下，商法中的票据法也是比较难的。对于票

据法来说，如果自己学习，以前我在课堂上讲票据法是整整

一个学期用了60个课时讲票据法。在司法考试中，题的量比

较小，也就是两三道题，大家不用花太多时间。对于票据法

来说，17、18条是一个重要的法，必须要掌握的。另外关于

票据的行为，出票、背书还有陈对，还有保证。这四大类行

为中的具体规则，大家看一下。 票面的记载事项，27条，出

票时的记载事项。34条，背书时的记载事项，这些记载事项

，请大家一定要关注。票据的票面记载事项是我们的一个必

考的考点。我们做了归纳了，哪些是绝对记载事项，如果不

记载的话，票面就会无效，哪些是无害的记载事项，写不写

都无所谓，我们会有一个总结发给大家。这是票据法。下面

是破产法，对于破产法中，它的很稳定的一个考点就是关于

破产财产的范围和破产债权怎么认定。 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我可能展开，也不可能对有一些同志提出来的具体问题进行

回答，这个只能说点到这儿。但是司法考试是一个很细的东

西，并不是说我知道的这个点，我就一定能考得过。这个点

，我们每一年在三校的辅导中，每一年肯定能踩到，而且范

围可能比考试点多10％，20％，可是在考试中，明明知道他



考的就是破产财产，可是四个选项就是答不对，这就涉及到

解题技巧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具体试题，具体分析。今天

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辅导用书上我不能推荐，因为我们复习

的依据肯定是大纲。另外是每一年的法规汇编，这两本书是

必备的。另外法律出版社每年出以前叫指定教材，后来叫辅

导教材，这个辅导教材一般来说，也是大家人手一本。今年

的辅导教材，我也看到了，依据新大纲进行修订，可是它的

一个问题是内容过多，它很多并不是我们司法考试会涉及到

的问题。比如很多概念和特征，还有一些理论上的争议。这

个在教材中会体现。而有一些考试中肯定会涉及到的细节点

，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新增制度，而在新

大纲中间，基本上就是把法条列到了上面，没有把法条中应

该注意哪些问题展开。比如说这个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它的

一个比较核心的特点就是首先股东要符合一定的资格，第二

个特点，要穷尽公司的内部救济原则。也就是说，这个股东

，只能先去请求，请这些董事会监视去起诉，只有在法定的

三种情况下才能实行股东代表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点，但

是没有体现到。教材的优点是全，什么都包括了，缺点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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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